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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2005 年 1 月 5 日塞尔维亚和黑山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转递塞尔维亚和黑山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的报告（见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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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 1 月 5 日塞尔维亚和黑山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委员会主席的信

的附件 

  塞尔维亚和黑山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的报告 

 

 塞尔维亚和黑山极为重视武器出口管制以及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

各方面问题。从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外交政策的优先任务出发——如参加“和平伙

伴关系”方案和加入欧洲联盟——已承诺在国防和安全方面进行全面改革。这方

面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修订有关武器和军事设备以及双重用途物品的生产、交易和

转移的现有法律。 

 2004 年 7 月，塞尔维亚和黑山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540 号决议的有关规定以及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根据该决议所承担的义务。此

后，塞尔维亚和黑山国家联盟各州的有关部门举行会议，以实施该决议，履行国

家在这方面的义务。 

实施关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国际条约 

 虽然就国际法而言，塞尔维亚和黑山是一个单一主体，但是从宪法上讲，又

是很具体的：根据国家《宪章》，塞尔维亚和黑山的成员州（其政府机构）负责

履行其大部分国际法律义务。由成员州对国际法律义务的履行进行管制。同样，

这些机构对那些不履行相关义务的人进行制裁，并实施塞尔维亚共和国和黑山共

和国在海关、边境、环卫、兽医和保健管制方面的法律。 

 在边境管制方面有一些特殊性。在黑山，共和国内政部负责边境管制；在塞

尔维亚，在居住区和过境点以外由军队实行管制，过境点管制则由共和国的内政

部负责，以防止非法过境和违反边境地区制度。不过，塞尔维亚共和国目前正在

作出安排，让军队将管制权交给警察，但完成这一交接还需要时间和资金。 

武器出口管制 

 2004 年 2 月，塞尔维亚和黑山部长会议决定：国际经济合作部与其他有关部

门合作，起草一项关于武器、军事装备和双重用途物品外贸的法律草案。该法律

应根据国际法准则起草，就上述物品的贸易、运输、转移、代理、服务、发放许

可证、授权有关机构实施法律、监测和管制等方面的办法和条件作出规定。 

 受管制的武器、军事装备和双重用途物资清单根据《欧洲联盟武器出口行为

守则》和欧洲联盟理事会《双重用途物品和技术出口管制制度》拟定，并符合《瓦

塞纳尔安排》、《导弹技术管制制度》、核供应国集团和澳大利亚集团的有关文件

以及《化学武器公约》。 

 通过上述法律草案的程序已进入最后阶段：黑山共和国政府和塞尔维亚共和

国政府已批准草案，预期塞尔维亚和黑山议会将会通过该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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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和黑山作为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各项文书的缔约方 

 塞尔维亚和黑山是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各项主要公约的缔约国： 

 1.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1968年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于1970

年批准该条约，当时政府作出声明，解释其对该条约的性质和重要性的理解。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在 2002 年 8 月的《继承声明》中接受该条约所赋予的

权利和义务。 

 2. 《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和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于 1972 年加入《生物武器公约》，于 1973 年

批准该公约。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在 2001 年 6 月的《继承声明》中接受该公约

所赋予的权利和义务。 

 3.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化学武

器公约） 

 2000 年 5 月，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加入《化学武器公约》，之后，联邦政府

为了履行《公约》所赋予的各项义务，设立了实施公约的全国委员会，以便同海

牙的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合作；这方面合作的最重要部分是每年提交申报，并接受

国际视察。已设立了一个新的全国委员会。 

 根据该公约的规定，塞尔维亚和黑山与 2003 年 9 月，在美国的财政支持下，

销毁了生产化学武器的设备。技术秘书处在其提交给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执行理事

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的报告中提到了这一点。 

 目前正在起草一项《化学武器公约实施法》，通过该法律是《化学武器公约》

赋予塞尔维亚和黑山的义务之一。 

  导弹技术管制制度 

 塞尔维亚和黑山尽管不是《导弹技术管制制度》的缔约国，但它已在 2002

年 11 月于海牙举行的导弹技术管制制度国际会议上接受了《防止弹道导弹扩散

国际行为守则》（海牙行为守则）。 

 自 2002 年以来，塞尔维亚和黑山同导弹技术管制制度主席保持经常联系；

主席多次访问贝尔格莱德，并会见了国家联盟及其成员州的主管部门的代表。 

 外交部根据塞尔维亚和黑山部长会议 2004 年 2 月作出的决定，向导弹技术

管制制度主席提交了一份宣言，其中塞尔维亚和黑山单方面承诺，诚意遵守导弹

技术管制制度的以下文件：2003 年 5 月 30 日《设备、软件和技术》和 1993 年 1

月 7 日《与导弹有关的敏感转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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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540 号决议执行部分第 1 段 

 《武器、军事装备和双重用途物品外贸法》草案（第五条）规定对非国家行

为者作出以下禁止： 

 “禁止任何非国家行为者特别是出于恐怖主义目的对外交易、运输、转

移、拥有或使用核生化武器及其运载工具。”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540 号决议执行部分第 2 段 

 关于实施执行部分第 2段的国家法律禁止非国家行为者，尤其是出于恐怖主

义目的，制造、获取、拥有、开发、运输、转移或使用核生化武器及其运载工具，

以及禁止企图从事上述任何活动、作为共犯参与这些活动、协助或资助这些活动

的图谋。 

 塞尔维亚共和国和黑山共和国的《刑法》中没有关于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罪行的规定。
1
 继续有效的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刑法》中有关于这方面的规定，

具体如下： 

- 第 125 条——“任何人向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输送或转移武装团伙、恐

怖主义分子、间谍、破坏分子、武器、爆炸物、毒素、装备、弹药或其

他从事本章所述的犯罪活动的材料，应被判处 1 至 10 年监禁”； 

- 第 132 条——“任何人向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输送或转移武装团伙、恐

怖主义分子、间谍、破坏分子、武器、爆炸物、毒素、装备、弹药或其

他从事本章所述的犯罪活动的材料，应被判处 1 至 10 年监禁”； 

- 第 137 条——“任何人向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输送或转移武装团伙、恐

怖主义分子、间谍、破坏分子、武器、爆炸物、毒素、装备、弹药或其

他从事本章所述的犯罪活动的材料，应被判处 1 至 10 年监禁”； 

- 第 138 条——“任何人为从事本法律 114 至 116 条、第 121 至 127 条和

第 128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所述的罪行做准备（第 18 条第 3 款），应被判

处至少 3 年监禁”； 

- 第 155a 条——“⑴ 任何人意图伤害他国、解放运动或国际组织，绑

架人或施行任何其他暴力，以公认的危险行动或手段，造成爆炸或火

灾或类似结果，威胁人的生命和有价值的财产，将被判处至少一年监

禁。⑵ 如果本条第 1 款所述的罪行造成了一人或多人死亡，犯罪者将

被判处至少 5 年监禁。⑶ 如果犯罪者在进行本条第 1 款所述的罪行时

__________________ 

 
1
 塞尔维亚和黑山国家联盟成立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通过的

所有法律仍然有效；但是，执法工作转移到联盟成员州的各主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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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夺取他人生命，将被判处 10 至 40 年监禁。⑷ 经联邦国家检察官

同意，将对本条所述罪行进行起诉。”； 

- 第 247a 条——“⑴ 任何人强行或威胁进行犯罪活动，或以另一种方式

非法获取、拥有、使用、运输、向他人交送核材料或使另一人拥有这类

材料，将被判处至多 3 年监禁。⑵ 任何人在从事本条第 1 款所述行动

时，造成对人的生命或相当数量财产的威胁，应被判处 6个月至 5 年监

禁。⑶ 如果在从事本条第 1 和 2 款所述罪行时，造成一人或多人死亡，

或大量财产损失，犯罪者应被判处至少 3 年监禁。⑷ 如果犯罪者在无

意的情况下犯下本条第 2 款所述罪行，应被判处至多 3 年监禁。⑸ 如

果本条第 4款所述罪行造成多人死亡或大量财产损失，犯罪者应被判处

1 至 8 年监禁”； 

- 第 247b 条——“⑴ 任何人严重威胁使用核材料、威胁人的安全，应被

判处 6 个月至 5 年监禁。⑵ 任何人意图胁迫自然人或法人、国际组织

或国家以某种方式采取行动或不行动，威胁使用核材料，危及或损害人

的生命或大量财产，应被判处 1 至 10 年监禁。⑶ 如果从事本条第 2 款

所述罪行时造成一人或多人死亡，或大量财产损失，犯罪者应被判处至

少 3 年监禁”。 

- 第 248 条——“任何人违反《关于爆炸物或易燃物交易的联邦规定》，

借公共交通工具托运爆炸物或易燃物或亲自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运送这

类物品，应被判处至多一年监禁”。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540 号决议执行部分第 3 段 

 各成员州就实施执行部分第 3段采取的措施——进行国内管制，防止核生化

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 

 在塞尔维亚共和国和黑山共和国关于危险物品生产、使用、储存和运输的现

行规定如下：
2
 

- 《跨越国家边界和边境地区行动法》，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

府公报，第 34/79、56/80 和 53/85 号；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公报

第 24/94 和 28/96 号； 

- 《危险物品运输法》，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公报，第 27/90

号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公报第 28/96 号； 

__________________ 

 
2
 塞尔维亚和黑山国家联盟成立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通过的

所有法律仍然有效；但是，执法工作转移到联盟成员州的各主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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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器和军事装备生产和交易法》，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公报，第

41/96 号； 

- 《爆炸性材料、易燃液体和气体法》，黑山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公报，

第 44/76、49/79、34/86、11/88 和 29/89 号； 

- 《爆炸性材料运输法》，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公报，第

30/85 号； 

- 《武器和军事装备运输规定》，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公报第 49/97

号； 

- 《关于危险物品公路运输方法的规定》，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政府公报，第 82/90 号； 

- 《关于危险物品海上、内陆和水路运输方法的规定》，南斯拉夫联邦共

和国政府公报，第 12/97 号； 

- 《预防人口感染威胁全国的传染病法律》，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公

报，第 46/96、12/02、18/02 和 31/02 号； 

- 《环境保护法》，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公报，第 66/91 和 83/92 号； 

- 《塞尔维亚共和国海关法》，塞尔维亚共和国公报，第 7/02、38/02、72/02

和 21/03 号；《黑山共和国海关法》，黑山共和国政府公报，第 73/03 号； 

- 《外贸法》，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公报，第 46/92、49/92 和 16/93

号； 

- 《关于空间、房地、技术设备和机场反恐怖主义检查方法的规定》，南

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公报，第 13/00 号； 

- 《查封刀剑、火器和弹药以及民航方面的人员和行李搜查办法的规定》，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公报，第 13/00 号。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540 号决议执行部分第 3 段 g 分段 

 《防止洗钱法》（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公报第 53/01 号）规定了对所有

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邮政储蓄银行、国家银行、账户和支付机构、保险机构、

股票交易所以及所有其他从事金钱交易的实体适用的措施和行动。违反本法者，

可被判处高额罚款和监禁（1 至 8 年）。 

 爆炸物、武器和弹药的管制、生产和交易由塞尔维亚共和国和黑山共和国的

内政部主管。塞尔维亚共和国和黑山共和国的卫生部负责管制毒素先质的生产和

交易，环境保护部负责管理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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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塞尔维亚和黑山表示愿意全面实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

履行其他与不扩散有关的国际义务，并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进行区域和双边

合作。 

 十分欢迎有效的国际专家和技术援助以及交流不扩散方面的立法、法律和行

政经验的可能机会，这将使塞尔维亚和黑山能够更有效地争取实现上述目标。 

 


